


附件：

综合评分表

商务部分，满分： 80 分。

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备注

企业奖项

（10 分）

企业近年来（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）

获得 房屋建筑 工程类奖项情况（不含

参建奖项）：

1.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的，每个得 5

分；

2.获得地市级奖项的，每个得 2分；

3.以上奖项均未获得的，不予计分；

4.本项最高得 10 分。

1．允许投标人提交多个业绩，但同一业绩只按最

高级别奖项计分一次。

2．需附有关奖项证明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

供核对。（奖项为电子证书的除外）

3．颁发机构限定以下范围：

①国家级奖项：国务院、住建部、中国建筑业协

会、中国市政行业协会；（相关协会需经民政部门

备案）

②省级奖项：省级人民政府、省级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、省级建筑行业协会、省级市政行业协会；

（相关协会需经民政部门备案）

③地市级奖项：地市级人民政府、市级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、市级建筑行业协会、市级市政行业协

会。（相关协会需经民政部门备案）

4．获奖时间以奖项证明的落款日期为准。

5. 任一奖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该奖项视为无

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奖项原件的；

②奖项不属于指定类别的；

③颁发机构不符合要求的；

④获奖时间不符合要求的。

项目经理

综合素质

（10 分）

项目经理具备工程类技术职称情况：

1.具备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，得 1

0 分。

2.具备助理工程师职称的，得 5分。

3.不具备以上职称的，或未提供职称证

原件的（电子证书除外），不予计分。

需附职称证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（职

称证为电子证书打印件的除外）。

企业业绩 企业近年来（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）

业绩情况：

1.类似工程指：单项工程造价≧ 1000 万元的建

筑工程。



（10 分） 1．完成过类似工程的，每个得 5分。

2.未完成过类似工程的，不予计分。

3.本项最高得 10 分。

2.需附有关业绩（仅限于以施工总承包单位身份

参建的项目）合同协议书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

原件供核对。

3.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
4.任一业绩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该业绩视为无效，

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原件的；

②业绩不属于类似工程的；

③不是以指定身份参建的；

④业绩时间不符合要求的；

企业银行

资信评级

（5 分）

1.银行资信评级 AAA 的，得 5分；

2.银行资信评级 AA（含 AA＋、AA－）

的，得 4分。

3.银行资信评级 A（含 A＋、A－）的，

得 2分。

4.未获得过以上评级的，或评级证书无

效的，不予计分。

1.需附在有效期内的资信评级证书（证明）彩色

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（证书为电子证书

的除外）。

2.评级证书（证明）须由 企业基本账户开户银行

出具。

3.评级证书（证明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无

效：

①未提供评级证书（证明）原件的；

②评级证书（证明）不在有效期内的；

③出具机构不符合要求的。

企业管理

体系认证

（15 分）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健康安全
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

证书、合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售后服

务体系认证证书、绿色建筑施工企业认

证证书中；

1.获得上述其中 6 项证书的得 15 分；

2.获得上述其中 5 项证书的得 6 分；

3.获得上述其中 4 项证书的得 4 分；

4.获得上述其中 3 项证书的得 3 分；

5.其他情形的，不予计分。

6.本项最高得 15 分。

1．需附在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

供原件供核对（电子证书的除外）。

2.任一认证证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该认证证书视

为无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认证证书原件的；

②认证证书不在有效期内的。



企业

财务状况

（10 分）

1.提供不少于 300 万元银行授信证明

的，得 3 分。

2.提供投标人基本账户在本项目招标公

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期间出现

过至少连续 3 日不少于 300 万元存款余

额资金流水证明的，得 2 分。

3.本项最高得 5 分。

1.需附在有效期内的有关证明电子扫描件。

2.银行授信证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无效，不

予计分：

①授信证明不在有效期内的；

②授信额度不符合要求的；

3.存款余额资金流水证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

无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存款账户不是基本账户的；

②存款时间不符合要求的；

③存款额度不符合要求的。

企业2020年度至2024年度连续5年获

得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的，得 5分。

1.必须提供企业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证明材料

（或证书）彩色扫描件及国家税务总局（或省级

电子税务局）网上查询截图，否则不得分。

2.只计算投标人自身（不计算投标人的分公司、

子公司及分支机构）。

招标人

自选项

（20 分）

投标人近年度（2024 年度~至今）参与

了结对帮扶“百千万工程”等 典型项

目：

1．纯公益帮扶项目已完工，

大于 20 万元、小于 50万元（含）以上

的得 5分；

2．帮扶项目已完工，大于 1 万元、小

于 10 万元的得 1分；

3．本项最高得 5分。

4.其他不计。

1.需提交证明结对帮扶项目已录入“全省百千万

工程”建筑业企业与乡镇结对帮扶项目信息库。

2.需要提供乡镇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主

管部门出具的帮扶证明（需提供原件供核对），且

项目已录入“全省百千万工程”建筑业企业

与乡镇结对帮扶项目信息库。

投标人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获得过

县（市、区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“百

千万工程”工作相关表扬信的，得 5

分，满分得 5分。

1．须提供有关证书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供核

对。（证书为电子证书的除外）

2．未提供原件的，颁发机构、时间不符合要求的，

按第 2 项标准处理

1．企业近年度（2023 年度~至今）获

得过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武装部颁发的“民

兵建设先进单位（或企业）”证书的得

5 分；

2．其他情形的，不予计分。

1．须提供有关证书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供

核对。（证书为电子证书的除外）

2．未提供原件的，颁发机构、时间不符合要求

的，按第 2 项标准处理。



1.投标人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获得

过“省级或以上建筑行业协会”颁发的

企业信用等级 AA 级或以上证书的，得

5分；

2.其他情形的，不予计分。

1.需附省级或以上建筑行业协会颁发的证书及发

文材料彩色扫描件，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。

2.未提供原件的；证书不在有效期内的；颁发机

构、获奖时间不符合评分标准和备注规定的，不

予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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